关于调研及编报昌吉州旅游风景道2020年

项目计划的通知

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：

根据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建设“1+4”工作思路（“1”为高质量发展，“4”为现代交通、生态绿化、文旅融合、产业振兴，暨：“高质量发展＋现代交通、高质量发展＋生态绿化、高质量发展＋文旅融合、高质量发展＋产业振兴”），以及风景道建设的“工作项目化、项目清单化、清单责任化”工作机制，按照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安排，计划从6月28日起，对四条旅游风景道沿线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，现就调研及编报2020年旅游风景道建设项目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研时间

从6月28日起，按照由西向东的顺序，每个县市计划调研半天，听取项目工作情况汇报。如有变动，时间顺延。

二、参加调研人员

王  强  州旅游风景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、州文化市          场综合执法队党支部书记
张  乾  州自然资源局正县级调研员

王玉红  州水利局资源管理科高级工程师
金保江  州交通运输局运输科二级主任科员

陈建新  州发改委服务业发展科负责人
张  鑫  州林业和草原局推广中心干部

张文婷  州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霍龙雨  铁塔公司昌吉分公司
三、调研内容

按照《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建设工作方案》，调研梳理四条旅游风景道沿线产业项目等相关情况。

联系人：金保江  电话：13899698765
四、编制项目相关要求
（一）做好编制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。项目工作是推进4条旅游风景道建设的有力支撑，项目前期调研工作是项目准备阶段的重要过程，各县市、各单位在编制旅游风景道项目时，要深化开展调研，为编制项目奠定基础，要吃透州党委、州人民政府关于旅游风景道建设的总体要求、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，要认真学习《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工作方案》和《昌吉州旅游风景道总体规划》，找准工作定位，明确编制项目的重点、方向；其次，要学习和了解昌吉州总体规划、功能区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等基本规划情况，做好各类规划衔接，分析和研究项目落地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可操作性，强化编制项目的全局性;要把握好下情，分析现状、优势潜力和短板不足，増强编制项目的针对性。

（二）编制项目要符合规划和产业政策。一是要紧扣《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工作方案》和《昌吉州全域旅游规划》、《昌吉州旅游风景道总体规划》要求，把一方案两规划项目化、具体化、实践化，切实做到用一批好的项目来支撑和实现一方案和两规划的要求。二是要紧扣产业政策，体现高质量发展，编制的项目要紧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坚持质量第一、效益优先，特别是要解决好各县市交通设施、文旅产业等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问题。

（三）编制的项目要基本成熟。一是2020年新开工项目，要在6月底前达到可研程度，符合四大规划要求（产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建设规划、旅游风景道总体规划），八大要素（功能定位、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投资建设模式、资金来源及筹措方式、建设时序、建设周期、项目风险和综合效益分析）基本确定。二是2020年新开工项目，必须与土地报批、征地征拆等配套工作充分衔接，做到项目资金、土地、征拆等前期要素有效保障，确保项目后期建设无梗阻。三是2020年续建项目，要按照八大要素的基本要求上报。四是新开工援疆项目和续建援疆项目，要与援疆工作三年规划做到有效衔接。
（四）要多元化筹措资金。要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保障项目建设。一是要整合项目投入。要整合扶贫开发、退耕还林、乡村振兴、科技示范等各类项目资金，集中整合使用。二是要加大财政投入。对无收益、低收益或者公益类项目，主要通过州县两级财政列入年度预算、争取项目资金、发行地方债、申请专项债等方式，解决建设资金问题。三是要争取援疆项目资金。要积极争取福建、山西两地援疆项目资金，主要支持脱贫攻坚、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等项目。四是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。对有一定收益和回报的项目，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，采取社会化投资方式，吸引和鼓励金融信贷资金、社会团体、国有及民营企业进行投资。
　　五、项目编制范围

（一）产业类项目

　一产项目主要以与沿线产业经营对接项目为主，重点围绕沿线产业编制农、林、牧业项目，突出特色种植、特色养殖、特色林果业、葡萄酒庄酒谷、农产品电商、创意农业、休闲农业、设施农业、生物农业等新业态农业项目；二产业重点围绕沿线产业编制工业项目，突出特色农副产品深加工业、民族手工业、煤炭采掘及煤化工科普基地、工业旅游等产业项目；三产业重点围绕沿线文旅、餐饮住宿等项目，突出现代交通物流，特色餐饮、民宿，文化娱乐、冰雪旅游、特色旅游、汽车露营地、红色旅游、自然和文物遗迹、旅游景区景点建设，大健康、康养等项目。产业类项目主要由发改委牵头负责，工信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农村局根据职责负责编制。

（二）基础设施类项目

重点围绕南山伴行公路、S101公路、车师古道道路、北部沙漠道路等4条主干道路及配套支线建设，主要包括干线支线道路、休息区、服务区项目，旅游厕所、观景台、游憩点、驿站项目，特色小镇、特色村落项目，水利工程、电力、通讯、信息、网络等基础保障项目。基础设施类项目主要由发改委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文旅局、电业局、铁塔公司、联通公司、电信公司、移动公司根据职责编制。

　　（三）生态绿化类项目
南山伴行公路等4条旅游风景道地处我州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腹地，要落实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的要求，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，从源头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保障生态安全，主要包括大气、粉尘污染治理项目，城镇和农村垃圾、污水处理项目，水污染、黑臭水体治理、土壤修复项目，绿化美化、绿道系统、退牧还草、退耕还林、天然草场保护等项目。生态绿化类项目主要由生态环境局、林草局、农业农村局根据职责编制。

　　六、编制项目上报方式
各县市按照编制范围和编制要求，编制的项目按照附件1、2模板将相关要素填写齐全，盖章后书面报送至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（含电子版）。
七、上报要求

　　（一）时间要求：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2020年昌吉州旅游风景道项目申报工作，2020年6月27日前按通知要求上报第一稿至州指挥部办公室，并配合做好后续修改完善工作。

（二）资料填报要求：1、项目分为三大类进行申报。新开工项目指基本完成国土、规划、发改、建设等手续，建设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落实，能满足连续施工要求的重点项目；续建项目指现已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；前期项目指项目已完成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或项目用地及资金已经落实，正在准备办理规划设计、招投标、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，2020-2021年具备开工建设条件的项目。2、各有关单位要按要求填写《昌吉州旅游风景道2020年项目计划表》（附件2）及项目简介（附件1），各项内容请严格按照要求详细填写，确保准确、一致。3、上报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和进度目标要认真分析测算，年度进度目标要与投资安排及项目总体目标相衔接，避免与实际执行产生过大偏差。在后续项目修改完善中，要紧扣年度进度和投资目标，同步制定项目倒排计划，将前期工作各节点，实物工程量和投资额度等细化到月，特别是2020年开竣工项目，要科学制定工作计划，明确具体开竣工时间。相关内容将作为各级各部门年度绩效考核的依据。

　　五、报送地址

　　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（传媒大厦A座9楼昌吉州文旅局）

联系人：李建忠，0994-2707920，18399919718

电子邮箱：283488528@qq.com
　　

　　附件：1、项目简介（模板）

　　　　　2、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建设2020年项目计划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昌吉州旅游风景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
　　　　　　　  （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代章）

2020年6月24日

附件1：

项目简介（模板）

　　一、项目背景:简述该项目的意义，分析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
　　二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业主单位：明确法人单位名称，筹备单位的也需要说明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：明确施工单位名称（已开工需填写）。

（三）建设地点：XX县XX乡镇XX村或开发区XX路

（四）投资规模：明确总投资、资金来源、构成及资金到位情况，使用政府性资金的要明确资金名称。

（五）建设规模及内容：要着重体现工程建设的内容和规模。属于路、桥、管、线类的项目，主要体现里程（长度）、等级标准等内容，属于路、桥的项目还要体现车道数和设计时速；属于产业类的项目，主要体现生产规模、数量、生产能力等内容；属于文旅类的项目，主要体现规划用地面积、建设规模等内容；属于生态绿化项目的，主要体现绿化规模、数量、树种等。

（六）建设年限：明确项目开竣工年月（XX年XX月-XX年XX月）。

（七）项目效益分析：要体现安排就业及其他社会及国民经济效益，经营收入、税收等主要投资效益指标。社会效益分析可从改善环境、新增就业岗位、促进产业发展、带动经济增长等方面阐述。

三、项目形象进度及存在问题：处于前期工作项目要明确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、规划、用地、环评以及相关手续办理情况。已开工建设的要明确投资额完成情况、工程形象进度情况。项目当前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以及需要帮助协调解决的有关事项。
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项目法人代表、项目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（联系人应基本固定，并熟悉项目前期和建设工作）。

五、2020年项目投资计划：

（一）2020年计划投资额：政府投资项目需明确资金构成情况；（二）2020年项目计划形象进度：填写至2020年底前预计完成形象进度，竣工项目填写预计竣工月份。



